
中国真空学会优秀硕士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办法
（2021年修订版）

为促进和夯实我国真空科学与技术领域创新型人才培养，引导

和鼓励更多青年学生投身本领域学习和工作，在香港真空有限公司董

事邵公田先生慷慨资助下，自1990年开始，中国真空学会设立优秀硕

士研究生奖学金，并制订本评审办法。

第一条 参评对象：具有中国国籍、品学兼优的真空科学与技

术或相关学科在读全日制硕士研究生，家庭经济困难者优先考虑。

第二条 中国真空学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（下称“学会奖学金

评审委员会”）负责组织实施评审工作。

第三条 评审程序和周期：在学生个人申请的基础上，经学会

奖学金评审委员会组织，每年评审一次。

第四条 奖励名额和额度：每次产生获奖者不超过5人，每人

获得奖学金5000元人民币。每人仅能获得1次奖励。

第五条 参评所须提交材料：个人申报表，两位本领域高级技

术职称专家的推荐信，硕士研究生学习阶段的成绩单。

第六条 评审结果在学会确定的范围内进行公示，学会奖学金

评审委员会在公示期内接受申诉。公示期满后，确定并公布奖励名

单；自公布之日起两个月之内向获奖者发放奖励证书和奖学金。

第七条 本评审办法由学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
